
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5號

原      告  陳振雄即振裕記工廠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中和  律師

            陳奕利

被      告  順彰救護車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泉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8 月

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捌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二月二十八

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台幣捌仟柒佰貳拾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台幣參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方面：

  ㈠聲明：被告應給付其新台幣（下同）919,040 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併願供擔保為假執行之宣告。

  ㈡陳述：

　　⒈民國000 年00月00日下午2 時50分許，訴外人陳薏喬駕駛

被告之車牌000 －0000號救護車，與訴外人高名增駕駛伊

之車牌00－0000號自小貨車，在雲林縣斗南鎮大展路與新

光一街交岔口發生車禍，因該車禍事故經交通部公路總局

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及交通部公

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結果，均認高名增就

本件車禍事故應負肇事責任（理由：高名增駕駛自用小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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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行經行車管制號誌交岔路口，聞救護車之警號未減速

暫停以避讓執行緊急任務車輛先行，為肇事原因。陳薏喬

駕駛救護車，無肇事因素）。因之伊及高名增乃與被告達

成和解，由伊及高名增連帶賠償被告車損80萬元，並立有

和解書為憑。嗣高名增與訴外人（即上開救護車內之乘

客）黃淑柳就本件車禍事故在他案（即本院112 年度簡字

第130 號）訴訟中，經調查認定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陳

薏喬之駕駛活動並非屬緊急醫療救護法第3 條及第17條規

定之緊急醫療救護行為，因而認定本件車禍事故，陳薏喬

應負8 成肇責，另高名增應負之肇責為2 成。至此伊始發

覺伊當初與被告之和解之重要爭點顯有錯誤，伊乃於113

　　　年1 月18日以存證信函對被告為撤銷上開和解契約之表

示。上開和解契約既經伊撤銷，為此爰依民法第179 條規

定，請求被告將上開金額返還。

　　⒉其次，伊之上開小貨車在本件事故中受損，估計修理費用

約需148,800 元，而被告之受僱人陳薏喬就本件車禍事故

既應負8 成肇責，為此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

188 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伊119,040 元（計

算式：148,800 × 0.8 ＝119,040 ）。

二、被告方面：

　㈠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㈡陳述略以：發生本件交通事故時，伊之救護車雖然闖越紅燈

但乃係在執行緊急醫療救護勤務，故伊就本件車禍事故要無

肇責。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000 年00月00日下午2 時50分許，兩造之車輛在雲林縣斗南

鎮大展路與新光一街交岔口發生車禍，因該車禍事故經鑑定

結果認係：「原告之車輛在行經行車管制號誌交岔路口時，

未注意已開啟警示燈及蜂鳴器正在執行緊急任務之被告之救

護車，且未即避讓，為肇事原因，至被告則無肇事因素」；

基此，兩造曾於000 年0月間達成和解，由原告與訴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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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其所僱用之司機）高名增連帶賠償被告之救護車因本件

事故所受損害80萬元等各情，要有原告所提出之交通部公路

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0000000 案）及

和解書各１份（均影本）在卷（見本院113 年度六簡調字第

70號卷第19－23頁）為證，並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其次，原告主張：上開車禍事故發生時，訴外人陳薏喬駕駛

被告之車牌000 －0000號救護車並非在執行緊急醫療救護法

所稱緊急醫療救護行為，詎其竟使用警鳴器及紅色閃光燈，

並闖越紅燈而肇事，此一事實已為鈞院另案民事判決所審認

確定在案，而伊又誤信上揭車禍肇責鑑定報告，乃與被告成

立和解，是伊對被告就本件車禍事故是否應負肇責之重要爭

點既因上開鑑定報告而陷於錯誤，乃於113 年1 月18日以書

面向被告表示撤銷兩造間之上開和解契約等情，並據其提出

本院112 年度簡字第130 號民事簡易判決及虎尾郵局000118

號存證信函（均影本）在卷（見上揭調解案卷第25－45頁）

為證；至被告則以上開情詞為辯。經查：

　　⒈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遵守燈光號誌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 條第1 項第1 款）。惟消防車

　　　、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

應變車等車輛，於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執行緊急任務時，

得不受標誌、標線及號誌指示之限制（同法第93條第2 項

　　　）。救護車非因情況緊急，不得使用警鳴器及紅色閃光燈

（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7條第2 項）。其次，重大傷病患之

轉診固屬緊急醫療救護法中所稱緊急醫療救護事項之一

（同法第3 條第3 款）；惟所謂重大傷病患乃指傷害或疾

病狀況具生命威脅之危險，需專業醫療團隊予以立即處置

者而言（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第2 條第4 款）。

　　⒉本件車禍事故主因乃被告之救護車輛闖越紅燈所肇致，因

之事故發生時，被告之救護車輛是否確係在執行緊急醫療

救護法中所稱緊急醫療救護事項，或有其他緊急情況而有

使用警鳴器及紅色閃光燈之必要等阻卻違法事由存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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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自應負舉證之責。惟被告就此迄未舉證以實，空言其就

本件交通事故全無肇責云云，尚無可採。

　　⒊基上，原告以其誤信本件車禍肇責鑑定報告方與被告成立

和解為由，進而撤銷兩造間之上開和解契約之主張，既屬

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將其前

所交付之80萬元返還，自屬有理，應予准許。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其次，負損害賠償責任者，

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

之原狀。第1 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

費用，以代回復原狀（同法第213 條第1 項、第3 項）。又

損害賠償範圍，應以被害人實際所受損害為衡（同法第216

　　條第1 項）；且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

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原告主張：伊之

車牌00－0000號自小貨車在本件事故中受損，因之請求被告

須賠償伊119,040 元云云，固據其提出修繕估價單影本2 紙

在卷（見上開調解卷第13－15頁）為佐；但為被告所否認並

以上開情詞為辯。而原告之上開自小貨車在車禍發生後即予

報廢乙節，此為原告所自承，並有其提出之報廢證明書影本

在卷（見本案卷第31頁）。職是原告是否確曾支出上開修繕

費，原告並未舉證以實。況原告之上開車輛之出廠日期為83

年6 月乙節，要有上開報廢證明書可稽，至本件車禍發生時

其車齡已近30年，該車斯時究剩多少殘值，原告亦未舉證以

明，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賠償其該車輛受損金額119,040 元

　　，自難可採。

　㈣另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 條

    第2 項）；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同法第233 條第1 項前段）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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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利率為百分之五（同法第203 條）。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返

還其不當利得部分，並未定有給付之期限，則原告請求被告

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 年2 月28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利率5%加計遲延利息，核符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㈤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80萬元，及

自113 年2 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加計遲延利

息，均屬有據，應予准許；至逾前揭範圍之請求，則無理

由，不應准許。

四、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

不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其勝訴部分，合

於法律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其餘假執行

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不予准許。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

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蔣得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映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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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5號
原      告  陳振雄即振裕記工廠


訴訟代理人  吳中和  律師
            陳奕利
被      告  順彰救護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泉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8 月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捌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台幣捌仟柒佰貳拾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台幣參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方面：
  ㈠聲明：被告應給付其新台幣（下同）919,040 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併願供擔保為假執行之宣告。
  ㈡陳述：
　　⒈民國000 年00月00日下午2 時50分許，訴外人陳薏喬駕駛被告之車牌000 －0000號救護車，與訴外人高名增駕駛伊之車牌00－0000號自小貨車，在雲林縣斗南鎮大展路與新光一街交岔口發生車禍，因該車禍事故經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及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結果，均認高名增就本件車禍事故應負肇事責任（理由：高名增駕駛自用小貨車，行經行車管制號誌交岔路口，聞救護車之警號未減速暫停以避讓執行緊急任務車輛先行，為肇事原因。陳薏喬駕駛救護車，無肇事因素）。因之伊及高名增乃與被告達成和解，由伊及高名增連帶賠償被告車損80萬元，並立有和解書為憑。嗣高名增與訴外人（即上開救護車內之乘客）黃淑柳就本件車禍事故在他案（即本院112 年度簡字第130 號）訴訟中，經調查認定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陳薏喬之駕駛活動並非屬緊急醫療救護法第3 條及第17條規定之緊急醫療救護行為，因而認定本件車禍事故，陳薏喬應負8 成肇責，另高名增應負之肇責為2 成。至此伊始發覺伊當初與被告之和解之重要爭點顯有錯誤，伊乃於113
　　　年1 月18日以存證信函對被告為撤銷上開和解契約之表示。上開和解契約既經伊撤銷，為此爰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將上開金額返還。
　　⒉其次，伊之上開小貨車在本件事故中受損，估計修理費用約需148,800 元，而被告之受僱人陳薏喬就本件車禍事故既應負8 成肇責，為此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88 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伊119,040 元（計算式：148,800 × 0.8 ＝119,040 ）。
二、被告方面：
　㈠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㈡陳述略以：發生本件交通事故時，伊之救護車雖然闖越紅燈但乃係在執行緊急醫療救護勤務，故伊就本件車禍事故要無肇責。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000 年00月00日下午2 時50分許，兩造之車輛在雲林縣斗南鎮大展路與新光一街交岔口發生車禍，因該車禍事故經鑑定結果認係：「原告之車輛在行經行車管制號誌交岔路口時，未注意已開啟警示燈及蜂鳴器正在執行緊急任務之被告之救護車，且未即避讓，為肇事原因，至被告則無肇事因素」；基此，兩造曾於000 年0月間達成和解，由原告與訴外人（即其所僱用之司機）高名增連帶賠償被告之救護車因本件事故所受損害80萬元等各情，要有原告所提出之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0000000 案）及和解書各１份（均影本）在卷（見本院113 年度六簡調字第70號卷第19－23頁）為證，並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其次，原告主張：上開車禍事故發生時，訴外人陳薏喬駕駛被告之車牌000 －0000號救護車並非在執行緊急醫療救護法所稱緊急醫療救護行為，詎其竟使用警鳴器及紅色閃光燈，並闖越紅燈而肇事，此一事實已為鈞院另案民事判決所審認確定在案，而伊又誤信上揭車禍肇責鑑定報告，乃與被告成立和解，是伊對被告就本件車禍事故是否應負肇責之重要爭點既因上開鑑定報告而陷於錯誤，乃於113 年1 月18日以書面向被告表示撤銷兩造間之上開和解契約等情，並據其提出本院112 年度簡字第130 號民事簡易判決及虎尾郵局000118號存證信函（均影本）在卷（見上揭調解案卷第25－45頁）為證；至被告則以上開情詞為辯。經查：
　　⒈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遵守燈光號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 條第1 項第1 款）。惟消防車
　　　、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等車輛，於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執行緊急任務時，得不受標誌、標線及號誌指示之限制（同法第93條第2 項
　　　）。救護車非因情況緊急，不得使用警鳴器及紅色閃光燈（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7條第2 項）。其次，重大傷病患之轉診固屬緊急醫療救護法中所稱緊急醫療救護事項之一（同法第3 條第3 款）；惟所謂重大傷病患乃指傷害或疾病狀況具生命威脅之危險，需專業醫療團隊予以立即處置者而言（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第2 條第4 款）。
　　⒉本件車禍事故主因乃被告之救護車輛闖越紅燈所肇致，因之事故發生時，被告之救護車輛是否確係在執行緊急醫療救護法中所稱緊急醫療救護事項，或有其他緊急情況而有使用警鳴器及紅色閃光燈之必要等阻卻違法事由存在，被告自應負舉證之責。惟被告就此迄未舉證以實，空言其就本件交通事故全無肇責云云，尚無可採。
　　⒊基上，原告以其誤信本件車禍肇責鑑定報告方與被告成立和解為由，進而撤銷兩造間之上開和解契約之主張，既屬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將其前所交付之80萬元返還，自屬有理，應予准許。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其次，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1 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同法第213 條第1 項、第3 項）。又損害賠償範圍，應以被害人實際所受損害為衡（同法第216
　　條第1 項）；且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原告主張：伊之車牌00－0000號自小貨車在本件事故中受損，因之請求被告須賠償伊119,040 元云云，固據其提出修繕估價單影本2 紙在卷（見上開調解卷第13－15頁）為佐；但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為辯。而原告之上開自小貨車在車禍發生後即予報廢乙節，此為原告所自承，並有其提出之報廢證明書影本在卷（見本案卷第31頁）。職是原告是否確曾支出上開修繕費，原告並未舉證以實。況原告之上開車輛之出廠日期為83年6 月乙節，要有上開報廢證明書可稽，至本件車禍發生時其車齡已近30年，該車斯時究剩多少殘值，原告亦未舉證以明，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賠償其該車輛受損金額119,040 元
　　，自難可採。
　㈣另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 條
    第2 項）；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同法第233 條第1 項前段）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
    年利率為百分之五（同法第203 條）。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其不當利得部分，並未定有給付之期限，則原告請求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 年2 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加計遲延利息，核符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㈤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80萬元，及 自113 年2 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加計遲延利息，均屬有據，應予准許；至逾前揭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四、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其勝訴部分，合於法律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不予准許。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蔣得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映佐

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5號
原      告  陳振雄即振裕記工廠

訴訟代理人  吳中和  律師
            陳奕利
被      告  順彰救護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泉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8 月
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捌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二月二十八
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台幣捌仟柒佰貳拾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台幣參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方面：
  ㈠聲明：被告應給付其新台幣（下同）919,040 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併願供擔保為假執行之宣告。
  ㈡陳述：
　　⒈民國000 年00月00日下午2 時50分許，訴外人陳薏喬駕駛
      被告之車牌000 －0000號救護車，與訴外人高名增駕駛伊
      之車牌00－0000號自小貨車，在雲林縣斗南鎮大展路與新
      光一街交岔口發生車禍，因該車禍事故經交通部公路總局
      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及交通部公
      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結果，均認高名增就
      本件車禍事故應負肇事責任（理由：高名增駕駛自用小貨
      車，行經行車管制號誌交岔路口，聞救護車之警號未減速
      暫停以避讓執行緊急任務車輛先行，為肇事原因。陳薏喬
      駕駛救護車，無肇事因素）。因之伊及高名增乃與被告達
      成和解，由伊及高名增連帶賠償被告車損80萬元，並立有
      和解書為憑。嗣高名增與訴外人（即上開救護車內之乘客
      ）黃淑柳就本件車禍事故在他案（即本院112 年度簡字第
      130 號）訴訟中，經調查認定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陳薏
      喬之駕駛活動並非屬緊急醫療救護法第3 條及第17條規定
      之緊急醫療救護行為，因而認定本件車禍事故，陳薏喬應
      負8 成肇責，另高名增應負之肇責為2 成。至此伊始發覺
      伊當初與被告之和解之重要爭點顯有錯誤，伊乃於113
　　　年1 月18日以存證信函對被告為撤銷上開和解契約之表示
      。上開和解契約既經伊撤銷，為此爰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
      ，請求被告將上開金額返還。
　　⒉其次，伊之上開小貨車在本件事故中受損，估計修理費用
      約需148,800 元，而被告之受僱人陳薏喬就本件車禍事故
      既應負8 成肇責，為此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
      188 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伊119,040 元（計
      算式：148,800 × 0.8 ＝119,040 ）。
二、被告方面：
　㈠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㈡陳述略以：發生本件交通事故時，伊之救護車雖然闖越紅燈
    但乃係在執行緊急醫療救護勤務，故伊就本件車禍事故要無
    肇責。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000 年00月00日下午2 時50分許，兩造之車輛在雲林縣斗南
    鎮大展路與新光一街交岔口發生車禍，因該車禍事故經鑑定
    結果認係：「原告之車輛在行經行車管制號誌交岔路口時，
    未注意已開啟警示燈及蜂鳴器正在執行緊急任務之被告之救
    護車，且未即避讓，為肇事原因，至被告則無肇事因素」；
    基此，兩造曾於000 年0月間達成和解，由原告與訴外人（
    即其所僱用之司機）高名增連帶賠償被告之救護車因本件事
    故所受損害80萬元等各情，要有原告所提出之交通部公路總
    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0000000 案）及和
    解書各１份（均影本）在卷（見本院113 年度六簡調字第70
    號卷第19－23頁）為證，並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其次，原告主張：上開車禍事故發生時，訴外人陳薏喬駕駛
    被告之車牌000 －0000號救護車並非在執行緊急醫療救護法
    所稱緊急醫療救護行為，詎其竟使用警鳴器及紅色閃光燈，
    並闖越紅燈而肇事，此一事實已為鈞院另案民事判決所審認
    確定在案，而伊又誤信上揭車禍肇責鑑定報告，乃與被告成
    立和解，是伊對被告就本件車禍事故是否應負肇責之重要爭
    點既因上開鑑定報告而陷於錯誤，乃於113 年1 月18日以書
    面向被告表示撤銷兩造間之上開和解契約等情，並據其提出
    本院112 年度簡字第130 號民事簡易判決及虎尾郵局000118
    號存證信函（均影本）在卷（見上揭調解案卷第25－45頁）
    為證；至被告則以上開情詞為辯。經查：
　　⒈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遵守燈光號誌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 條第1 項第1 款）。惟消防車
　　　、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
      應變車等車輛，於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執行緊急任務時，
      得不受標誌、標線及號誌指示之限制（同法第93條第2 項
　　　）。救護車非因情況緊急，不得使用警鳴器及紅色閃光燈
      （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7條第2 項）。其次，重大傷病患之
      轉診固屬緊急醫療救護法中所稱緊急醫療救護事項之一（
      同法第3 條第3 款）；惟所謂重大傷病患乃指傷害或疾病
      狀況具生命威脅之危險，需專業醫療團隊予以立即處置者
      而言（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第2 條第4 款）。
　　⒉本件車禍事故主因乃被告之救護車輛闖越紅燈所肇致，因
      之事故發生時，被告之救護車輛是否確係在執行緊急醫療
      救護法中所稱緊急醫療救護事項，或有其他緊急情況而有
      使用警鳴器及紅色閃光燈之必要等阻卻違法事由存在，被
      告自應負舉證之責。惟被告就此迄未舉證以實，空言其就
      本件交通事故全無肇責云云，尚無可採。
　　⒊基上，原告以其誤信本件車禍肇責鑑定報告方與被告成立
      和解為由，進而撤銷兩造間之上開和解契約之主張，既屬
      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將其前
      所交付之80萬元返還，自屬有理，應予准許。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其次，負損害賠償責任者，
    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
    之原狀。第1 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
    費用，以代回復原狀（同法第213 條第1 項、第3 項）。又
    損害賠償範圍，應以被害人實際所受損害為衡（同法第216
　　條第1 項）；且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
    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原告主張：伊之
    車牌00－0000號自小貨車在本件事故中受損，因之請求被告
    須賠償伊119,040 元云云，固據其提出修繕估價單影本2 紙
    在卷（見上開調解卷第13－15頁）為佐；但為被告所否認並
    以上開情詞為辯。而原告之上開自小貨車在車禍發生後即予
    報廢乙節，此為原告所自承，並有其提出之報廢證明書影本
    在卷（見本案卷第31頁）。職是原告是否確曾支出上開修繕
    費，原告並未舉證以實。況原告之上開車輛之出廠日期為83
    年6 月乙節，要有上開報廢證明書可稽，至本件車禍發生時
    其車齡已近30年，該車斯時究剩多少殘值，原告亦未舉證以
    明，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賠償其該車輛受損金額119,040 元
　　，自難可採。
　㈣另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 條
    第2 項）；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同法第233 條第1 項前段）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
    年利率為百分之五（同法第203 條）。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返
    還其不當利得部分，並未定有給付之期限，則原告請求被告
    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 年2 月28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利率5%加計遲延利息，核符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㈤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80萬元，及 
    自113 年2 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加計遲延利
    息，均屬有據，應予准許；至逾前揭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不應准許。
四、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
    不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其勝訴部分，合
    於法律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其餘假執行
    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不予准許。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
    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蔣得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映佐



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5號
原      告  陳振雄即振裕記工廠

訴訟代理人  吳中和  律師
            陳奕利
被      告  順彰救護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泉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8 月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捌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台幣捌仟柒佰貳拾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台幣參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方面：
  ㈠聲明：被告應給付其新台幣（下同）919,040 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併願供擔保為假執行之宣告。
  ㈡陳述：
　　⒈民國000 年00月00日下午2 時50分許，訴外人陳薏喬駕駛被告之車牌000 －0000號救護車，與訴外人高名增駕駛伊之車牌00－0000號自小貨車，在雲林縣斗南鎮大展路與新光一街交岔口發生車禍，因該車禍事故經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及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結果，均認高名增就本件車禍事故應負肇事責任（理由：高名增駕駛自用小貨車，行經行車管制號誌交岔路口，聞救護車之警號未減速暫停以避讓執行緊急任務車輛先行，為肇事原因。陳薏喬駕駛救護車，無肇事因素）。因之伊及高名增乃與被告達成和解，由伊及高名增連帶賠償被告車損80萬元，並立有和解書為憑。嗣高名增與訴外人（即上開救護車內之乘客）黃淑柳就本件車禍事故在他案（即本院112 年度簡字第130 號）訴訟中，經調查認定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陳薏喬之駕駛活動並非屬緊急醫療救護法第3 條及第17條規定之緊急醫療救護行為，因而認定本件車禍事故，陳薏喬應負8 成肇責，另高名增應負之肇責為2 成。至此伊始發覺伊當初與被告之和解之重要爭點顯有錯誤，伊乃於113
　　　年1 月18日以存證信函對被告為撤銷上開和解契約之表示。上開和解契約既經伊撤銷，為此爰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將上開金額返還。
　　⒉其次，伊之上開小貨車在本件事故中受損，估計修理費用約需148,800 元，而被告之受僱人陳薏喬就本件車禍事故既應負8 成肇責，為此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88 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伊119,040 元（計算式：148,800 × 0.8 ＝119,040 ）。
二、被告方面：
　㈠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㈡陳述略以：發生本件交通事故時，伊之救護車雖然闖越紅燈但乃係在執行緊急醫療救護勤務，故伊就本件車禍事故要無肇責。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000 年00月00日下午2 時50分許，兩造之車輛在雲林縣斗南鎮大展路與新光一街交岔口發生車禍，因該車禍事故經鑑定結果認係：「原告之車輛在行經行車管制號誌交岔路口時，未注意已開啟警示燈及蜂鳴器正在執行緊急任務之被告之救護車，且未即避讓，為肇事原因，至被告則無肇事因素」；基此，兩造曾於000 年0月間達成和解，由原告與訴外人（即其所僱用之司機）高名增連帶賠償被告之救護車因本件事故所受損害80萬元等各情，要有原告所提出之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0000000 案）及和解書各１份（均影本）在卷（見本院113 年度六簡調字第70號卷第19－23頁）為證，並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其次，原告主張：上開車禍事故發生時，訴外人陳薏喬駕駛被告之車牌000 －0000號救護車並非在執行緊急醫療救護法所稱緊急醫療救護行為，詎其竟使用警鳴器及紅色閃光燈，並闖越紅燈而肇事，此一事實已為鈞院另案民事判決所審認確定在案，而伊又誤信上揭車禍肇責鑑定報告，乃與被告成立和解，是伊對被告就本件車禍事故是否應負肇責之重要爭點既因上開鑑定報告而陷於錯誤，乃於113 年1 月18日以書面向被告表示撤銷兩造間之上開和解契約等情，並據其提出本院112 年度簡字第130 號民事簡易判決及虎尾郵局000118號存證信函（均影本）在卷（見上揭調解案卷第25－45頁）為證；至被告則以上開情詞為辯。經查：
　　⒈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遵守燈光號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 條第1 項第1 款）。惟消防車
　　　、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等車輛，於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執行緊急任務時，得不受標誌、標線及號誌指示之限制（同法第93條第2 項
　　　）。救護車非因情況緊急，不得使用警鳴器及紅色閃光燈（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7條第2 項）。其次，重大傷病患之轉診固屬緊急醫療救護法中所稱緊急醫療救護事項之一（同法第3 條第3 款）；惟所謂重大傷病患乃指傷害或疾病狀況具生命威脅之危險，需專業醫療團隊予以立即處置者而言（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第2 條第4 款）。
　　⒉本件車禍事故主因乃被告之救護車輛闖越紅燈所肇致，因之事故發生時，被告之救護車輛是否確係在執行緊急醫療救護法中所稱緊急醫療救護事項，或有其他緊急情況而有使用警鳴器及紅色閃光燈之必要等阻卻違法事由存在，被告自應負舉證之責。惟被告就此迄未舉證以實，空言其就本件交通事故全無肇責云云，尚無可採。
　　⒊基上，原告以其誤信本件車禍肇責鑑定報告方與被告成立和解為由，進而撤銷兩造間之上開和解契約之主張，既屬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將其前所交付之80萬元返還，自屬有理，應予准許。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其次，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1 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同法第213 條第1 項、第3 項）。又損害賠償範圍，應以被害人實際所受損害為衡（同法第216
　　條第1 項）；且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原告主張：伊之車牌00－0000號自小貨車在本件事故中受損，因之請求被告須賠償伊119,040 元云云，固據其提出修繕估價單影本2 紙在卷（見上開調解卷第13－15頁）為佐；但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為辯。而原告之上開自小貨車在車禍發生後即予報廢乙節，此為原告所自承，並有其提出之報廢證明書影本在卷（見本案卷第31頁）。職是原告是否確曾支出上開修繕費，原告並未舉證以實。況原告之上開車輛之出廠日期為83年6 月乙節，要有上開報廢證明書可稽，至本件車禍發生時其車齡已近30年，該車斯時究剩多少殘值，原告亦未舉證以明，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賠償其該車輛受損金額119,040 元
　　，自難可採。
　㈣另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 條
    第2 項）；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同法第233 條第1 項前段）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
    年利率為百分之五（同法第203 條）。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其不當利得部分，並未定有給付之期限，則原告請求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 年2 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加計遲延利息，核符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㈤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80萬元，及 自113 年2 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加計遲延利息，均屬有據，應予准許；至逾前揭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四、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其勝訴部分，合於法律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不予准許。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蔣得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映佐


